
武昌首义学院文件
院发〔2016〕11号


关于原电工电子教学基地所辖机构及
人员调整事宜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根据学校《关于撤销“电工电子教学基地”机构建制的通知》（院理发〔2016〕11号），对原电工电子教学基地的人员、实验室及承担课程的归并作如下安排：

1.原电工电子教学基地电子与微机教研室、电工实习教研室的人员并入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电工教研室的人员并入机电与自动化学院；行政管理人员由学校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安排。

2.原电工电子教学基地的实验室、实验设备及承担的课程按学科分别并入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和机电与自动化学院。

3.原电工电子教学基地的资产移交手续由设备处负责办理。

4.原电工电子教学基地本学期后续教学工作及学年度考核仍由殷小贡主任负责。

武昌首义学院

                                 2016年4月21日

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6年4月21日印发
主动公开
— 2 —
                                             — 1 —

